
 

107 學年度校級教師發展委員會(會議紀錄) 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4 日(星期二)下午 15 時 00 分 
地點：校本部第一教學大樓 A 棟 15 樓會議室、嘉義分部 A 棟 7 樓 20 人簡報室 
主席：樓迎統 校長 
出席：如簽到表 
請假：如簽到表 
紀錄：葉秀鈴 
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
感謝各位委員出席會議，此次共計三項提案待委員審議討論，提案附件紙 
本資料請委員先行查閱。 
 
貳、提案討論 
提案一 
案 由:提報申請教育部 108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共計 53件，提請審議。 
說 明:108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至 11 月 30 日止，本校共 53位教師提  
      出申請，林口校區 43案(護理系 34案、高照系 1案、通識中心 6案、幼

保  
系 2 案)；嘉義校區 10 案(嘉義護理 10案)。整理課程資訊如附件。 

 
擬辦：申請此案計畫屬於必修課程 29門，選修課程 24門；既有課程為 51門， 

新開課程 2 門(幼保系邱慧芳老師及通識中心邱惠芬老師)。其中通識中
心邱老師之課程已通過外審，申請開課上架。 

 
決議：通過。 
 
提案二 
案 由: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-學校意見欄填覆部分，提請審議。 
說 明: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須填覆學校意見欄：1.學校定位、特色之關聯性；2.

學校審核面-審核方式與程序；3.教師支持面-學校提供支持資源相關說
明。 

 



 

擬辦：1.學校定位、特色之關聯性部分-由附件標示桃紅色「計畫與學校定位、
特色關聯性」欄位中內容填入。 

      2.學校審核面-審核方式與程序部分-(統一填覆) 
        內容草擬：申請計畫前先行調查教師課程名稱、課程屬性等相關資 

料，並經由系、院、教務處及校級教師發展委員會進行審
查，將審查意見內容反饋於申請計畫之教師參酌。 

       3.教師支持面-學校提供支持資源相關說明部分-(統一填覆) 
        內容草擬：校方將不定期辦理各類型工作坊或座談會協助教師增進教 

學知能，並依據教師提出資源需求進行相關處室協調輔助
相關支援。 

 
決議：通過。 
 
提案三 
案 由:重點發展精進課程申請案件，提請審議。 
說 明:重點發展精進課程申請案件至 11月30日止，本校共 2位教師提出申請。 

整理課程資訊如附件。 
 
擬辦：2位教師申請為108學年度之課程，妝品系趙俊彥老師-創意描繪技法(必 
      修、全英語課程)、幼保系邱慧芳老師-桌遊設計與應用(選修、創新創

業課程)。 
 
決議：創意描繪技法及桌遊設計與應用此二門課程所提交之相關資料，尚缺完 

整闡述課程施行後預期效益，建議補充內容，另案審議。 
 
參、臨時動議： 
    高教深耕計畫納入重點發展精進課程相關事項 
決議：通過。獲計畫補助課程，須每年進行課程評核機制。 
 
肆、散會： 16時 30分 
 


